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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李建湘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

有本公司的股份部分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所持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李建湘 是 24,000,000 44.47% 12.97% 否 否

2022年7

月15日

2023年7

月14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 24,000,000 44.47% 12.97% -- -- -- -- -- --

注：本次李建湘先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江先生、宾建存先生、李清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建湘 53,974,624 29.17% 0 24,000,000 44.47% 12.97% 0 0 0 0

李江 7,482,028 4.04% 3,000,000 3,000,000 40.10% 1.62% 0 0 0 0

宾健存 7,711,422 4.17% 0 0 0% 0 0 0 0 0

李清 5,670,970 3.06% 0 0 0% 0 0 0 0 0

合计 74,839,044 40.45% 3,000,000 27,000,000 36.08% 14.59%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截止本次质押完成后，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为27,000,000股，占合

计股份总额的36.08%，占公司总股本的14.59%。 李建湘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以上质押股份所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

资金、出售资产、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将根据上述资金来源妥善安排款项偿付。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

3、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若后续出

现上述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证券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

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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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7月8日以书

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7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

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建湘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相关事宜。

本次拟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用途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三乡支行 705576016981 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将根据

有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0票。 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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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4月29日，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2022年5月4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3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公

司回复《问询函》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上交所将在公司

相关回复公告后， 视情况于10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交所的审核确认，该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如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

请未被上交所同意，将触及退市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

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下列之一的，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

在法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

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第9.3.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导致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9.3.2条第

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述财务

指标所属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若公司2021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2022年4月29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申请》，2022年5月4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3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

供补充材料，公司回复《问询函》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上

交所将在公司相关回复公告后， 视情况于10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

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交所的审核确认，该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如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

请未被上交所同意，将触及退市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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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7月18日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2022年7月10日送达全体董

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钱淑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中原拟首次授予

的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激励计划获授权益的资格及相应权益份额，涉及公司拟向其授予

的12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并按照预留比例

不超过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数量的20%的要求相应调整预留份额。

经过上述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99人调整为93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64万股

调整为252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相符。

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

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合法、

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业务指南》《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 年7� 月18日为

首次授予日，授予93名激励对象25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4.76元/股。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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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星球石墨” ）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 ）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谷正芬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2、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7月7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公告

栏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于2022年7月9日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2-020）。

3、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7月16日披露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2-023）。

4、2022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调整事项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原拟首次授予的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本次激励计划获授权益的资格及相应权益份额，涉及公司拟向其授予的12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并按照预留比例不超过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数

量的20%的要求相应调整预留份额。

经过上述调整后，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99人调整为93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64万股

调整为252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相符。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相关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调整在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调整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99人调整为93

人，拟首次授予权益数量由264万股调整为252万股。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

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确定及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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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2年7月18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24.76元/股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 ）规定的限

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成就，根据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球石墨” ）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2年7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2022年7月18日为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合

计向9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52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24.76元/股。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26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于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谷正芬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2、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7月7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在公司公告

栏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于2022年7月9日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2-020）。

3、2022年7月1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7月16日披露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2-023）。

4、2022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董事会对于首次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于首次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

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可获授限制性股票。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草案）》中确

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

（3）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授予日的

相关规定。

综上，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以2022年7月1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93名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52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24.76元/股。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7

月18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均已成

就。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核心管理团

队和骨干员工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7月18日，向符合条件的93名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252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24.76元/股。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126万股。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2年7月18日

2、首次授予数量：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合计93人。

4、首次授予价格：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均为24.76元/股。

5、股票来源：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次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算，分别为12个月、

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2）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售期满

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2年授出，则解锁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3年授出，则解锁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届时公

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将一并回购。

（2）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

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归属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 归属日必须

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a)�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

公告前1日；

b)�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

c)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

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d)�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

重大事项。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2年授出，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

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若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3年授出，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

下：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

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

得归属。

7、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及数量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经营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共93人） 126.00 80.00% 1.73%

预留部分 31.50 20.00% 0.43%

合计 157.50 100.00% 2.1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

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

励对象相关信息。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及数量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

经营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共93人） 126.00 80.00% 1.73%

预留部分 31.50 20.00% 0.43%

合计 157.50 100.00% 2.17%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3、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

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

励对象相关信息。

4、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意见

1、 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

4、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三、参与激励的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自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参与第一类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卖出公

司股票的行为。

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价值的计算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以授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每股股份支付费用。公司于草案公告日以当前收盘价对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司股票的

市场价格-授予价格。

2、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价值的计算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关

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测算

日2022年6月27日，公司选取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相关参数选取如

下：

（1）标的股价48.03元/股（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17.00%、17.32%、17.34%（分别采用上证综指最近一年、两年、三年的年化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0%、2.10%、2.75%（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3年期存

款基准利率）

（5）股息率0.40%（采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公司最近一年的股息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确定授予日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

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归属比例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

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权益类型

首次授予权益数

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年（万元） 2023年（万元） 2024年（万元） 2025年（万元）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26.00 2,932.02 782.10 1,306.94 631.10 211.88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126.00 3,032.41 801.23 1,345.72 660.95 224.51

首次授予权益 252.00 5,964.43 1,583.33 2,652.66 1,292.06 436.38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

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上述测算不包含预留部分，预留部分授予时将产生额外的股份支付费用。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同时此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骨干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

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确定及授予对象、授予数量

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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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7月18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2022年7月10日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进尧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认为：公司本次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

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认为：首次授予的93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草

案）》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 同意以2022年7月18日为首次

授予日，向93名激励对象授予25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4.76元/股。 其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26万

股，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26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2-08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泰化学” ）于2022年1月27日召开七届三十四次

董事会、七届三十一次监事会，于2022年2月22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230.68亿元、美元0.54亿元。 详细内容见2022年2月

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2022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对外担保的进展情况，详细内容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2022年4月9日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共计268,586.40万元，未超过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发生金额

（万元）

累计担保金额

（万元）

中泰化学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0%以下 1,576,200

20,000.00

421,410.11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22,000.00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7,049.60

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500.00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0,645.00

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10,530.13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29,500.00

中泰化学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0%以上 764,900

11,761.84

109,509.94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0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7,200.00

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2,000.00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库尔勒中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 11,399.83

合计 2,341,100 268,586.40 530,920.05

注：1、按照提交董事会2022年1月21日汇率换算，担保额度合计约234.11亿元人民币；

2、上述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数据，最终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半年度报告披露为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8月6日

注册资本：396,942.708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新武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218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单户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2,369.48 1,325,446.98

负债总额 649,405.49 766,456.68

净资产 562,963.99 558,990.30

营业收入 467,135.96 100,887.22

净利润 7,887.44 -4,124.42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83,942.7087 96.725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3,000 3.275

合计 396,942.7087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147,264.4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波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富丽达路南侧，218国道西侧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化纤纺织品的生产。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509.82 283,678.38

负债总额 129,562.75 127,691.93

净资产 154,947.07 155,986.45

营业收入 195,924.63 35,451.17

净利润 1,558.77 1,039.38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合计 147,264.43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黄建香

注册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望湖路158号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纱线、针织面料、无纺布的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8,130.66 235,137.57

负债总额 168,237.70 160,816.96

净资产 69,892.96 74,320.61

营业收入 223,911.32 42,581.69

净利润 17,358.33 4,427.65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0,600 51.00

巴州震纶投资有限公司 29,400 49.00

合计 60,0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9月2日

注册资本：43,68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宫正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2号工业园纬二路东755号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8,883.45 618,294.39

负债总额 457,376.97 474,700.31

净资产 151,506.50 143,594.08

营业收入 212,360.25 59,665.88

净利润 -44,387.34 -8,063.99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4,000 54.93

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 13.73

新疆中泰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 9.16

阿拉尔市吉冠实业有限公司 2,689 6.15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2,500 5.72

王晓华 2,500 5.72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公司 2,000 4.58

合计 43,689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青岛齐泰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雅静

注册地址： 中国 （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莫斯科路44号乾通源办公楼四楼

8432室（A）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棉纤维销售；木制品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486.07 180,541.30

负债总额 104,365.85 177,487.96

净资产 2,120.22 3,053.34

营业收入 707,235.29 434,568.00

净利润 916.95 933.13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库尔勒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400 70.00

诸城密莎集团有限公司 200 10.00

新疆世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0 10.00

苏州欧唐贸易有限公司 200 10.00

合计 2,0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月16日

注册资本：558,821.191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斌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益民西街1868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8,464.76 1,456,350.47

负债总额 574,543.62 580,499.18

净资产 873,921.14 875,851.28

营业收入 678,398.17 170,079.74

净利润 80,240.11 1,687.76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72,534.1572 84.5591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9,459.1035 8.8506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327.9311 6.3219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 0.1789

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500 0.0895

合计 558,821.1918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8月5日

注册资本：289,36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湘军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准噶尔路3188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3,470.46 1,194,683.35

负债总额 611,283.80 664,070.12

净资产 522,186.66 530,613.23

营业收入 783,709.44 207,378.25

净利润 74,056.56 8,225.76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7850 40.73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3655 35.82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5,067 22.4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795 0.96

合计 289,367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9日

注册资本：440,169.901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利国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工业园区第三辅道南侧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电石的生产和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0,653.20 1,181,802.44

负债总额 487,050.89 565,580.98

净资产 603,602.31 616,221.46

营业收入 514,080.07 139,879.29

净利润 68,170.30 12,483.93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30,419.9018 97.7849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9,750 2.2151

合计 440,169.9018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205,103.3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军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路口东侧

主营业务：电石生产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0,702.83 738,520.61

负债总额 356,228.50 429,239.93

净资产 304,474.33 309,280.68

营业收入 456,789.49 135,762.70

净利润 46,784.58 4,604.25

（3）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2月18日

注册资本：68,89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广东道7-11号尖沙咀海港城世界商业中心14楼1401室

主营业务：化工材料、化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548.62 117,616.52

负债总额 50,938.23 49,822.30

净资产 67,610.39 67,794.22

营业收入 306,405.03 87,671.07

净利润 -90.44 475.29

（3）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3月10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国英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仪器仪表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881.94 214,107.47

负债总额 171,461.48 202,877.09

净资产 10,420.47 11,230.38

营业收入 341,188.02 98,357.22

净利润 2,590.75 809.91

（3）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3月4日

注册资本：38,744.7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保文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1206室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等。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2,313.11 470,787.58

负债总额 312,471.96 419,359.23

净资产 49,841.15 51,428.35

营业收入 801,870.16 182,192.05

净利润 6,381.72 1,582.71

（3）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8月23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强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甘河子镇东大桥(8区2段)

主营业务：液化天然气、萘、燃料油、中性油、机械油、柴油、润滑油等的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794.45 24,590.55

负债总额 20,608.87 20,153.08

净资产 4,185.58 4,437.47

营业收入 187,582.92 34,728.90

净利润 953.76 250.40

（3）新疆威振石化有限公司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润鑫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沙路2808号2幢104室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装卸搬运，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

料、塑料制品、化工用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末/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3月末/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73.88 11,706.33

负债总额 7,455.07 7,130.98

净资产 4,418.81 4,575.35

营业收入 36,134.61 10,446.94

净利润 373.73 156.54

（3）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77,752.98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74.43%，占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25.70%，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七届三十一次监事会决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被担保方2021年12月、2022年3月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